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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指人们对通过脑力劳动创造出来的智力成

果依法享受的专有权利，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又称版权）。早期，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属地性”，授予专利权被认为是“国家行为”，这意味着知

识产权只在权利授予国或者确认该权利的国家存在。因此，内国法院只管辖本国领

土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并根据本国法律确定管辖权。传统国际私法不讨论

其跨国管辖权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知识产权严格的“属地性”被打破，知识产权可以在多个

国家发生法律效力并受到法律保护，随之面临的是与产权分配、数据保护、法律冲

突等有关的“跨国界”法律问题。面对许多重要的法律尚付之阙如，我国必须不断

完善跨国知识产权管辖权领域的相关法律适用，以解决法律规则其本身根据时代经

济发展逐步完善所具有的滞后性。

由于跨国知识产权管辖权的法律理论概念众多，宏观铺陈不免泛泛而谈，故

而笔者以基本的涉外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为主线，从建立一般管辖权规则、签订

国际条约和制定国内立法这三个层面浅析我国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管辖制度的可行

性发展方向。

一、坚持跨国知识产权案件的一般管辖权规则

[1]传统国际私法中的管辖权标准包括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协议管辖和专属管

辖。其中属地管辖（以当事人住所地、争议标物所在地、财产所在地、法律事实发

生地等为连接点确立管辖权）是国际民事诉讼中大多数国家确定管辖权的一般原

则。我国知识产权的一般管辖权规则与国际接轨，采取被告人住所地的一般管辖为

主，侵权行为地的特别管辖、协议管辖以及部分专属管辖为补充。相关规定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各类司法解释为准，涉外知识产权管辖权适用《民事

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案件的特别规定。

[2]有观点认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与国内知识产

权案件相同的管辖权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国知识产权问题的特殊性。因

此可以建立涉外知识产权的专属管辖规则，以区别于国内知识产权纠纷及其他民商

事案件。[3]比如将管辖权设立在实质损害发生的地方（参考《ALI原则》）；权利持

有人重大市场利益受到影响的地方（参考《WTO透明度原则》）等。

这种观点当然具有探索的价值，但笔者认为现行的基本管辖规则与国际社会通

用的标准相协调，其本身没有根本性的缺陷，同时又与我国现存的其他法律规则相

匹配，为维护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应该坚持现有的被告住所地的基本管辖规

则，防止造成新的矛盾和冲突。

显然，坚持现行的一般管辖规则之下，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解释，这是许多

跨国纠纷都会面临的问题。以我国侵权行为地的特别管辖为例，各国对于对“侵权

行为地”的标准赋予了不同的解释，这就势必造成不同国籍的当事人对可受理法院

认知的差异，增加了管辖权确定的冲突。对此，结合国际社会的相关法律，出台明

确的法律解释或者给予法官足量的自由量裁权，去解决这一问题。

二、签订国际条约

缔结国际条约可以有效的避免涉外知识产权管辖权的冲突。这也是从国际化的

角度去吸取他国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确定管辖

权的主要依据是找到一个领土联系因素，分流出属物管辖（jurisdiction over the 

subject matter）和属人管辖（personal jurisdiction），但是依旧无法避免诉讼

或是集中在被告的法院，跨界法律补救的可能性有限；抑或是提起跨国平行诉讼，

成本巨大。

针对这些问题，国际上就跨国知识产权领域制定了专门性的条约和原则。[4]美

国法学会 2007 年制定并通过《知识产权：跨国纠纷管辖权、法律选择和判决原

则》（简称《ALI 原则》）、2010 年日韩起草并通过《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原则》

以及 2011 年欧洲马克思朗普克知识产权冲突法小组公布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

则》（简称《CLIP 原则》）。这些由执业律师和专家学者团起草的国际条约，为

跨国知识产权的法律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条约有一个

共同特点：希望减少可用于裁决此类争端的法院的数量，以避免管辖冲突，提高效

率。

缔结多边、双边协议，一方面可以就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和财产属性在不同国

家达成共识，避免就某些解释和适用产生争议；另一方面，在谈判协调的过程中，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设定的保护标准、实施程序以及执法措施。以《伯尔尼公约》提

出的“国民待遇原则”为例，它要求成员国确保外国作者能够享有与本国作者相同

的权利。该条约消除了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外国性”，在之后的国家版权纠纷

中，不再考虑权利人的国籍问题，很好的解决了一个管辖权争议。

[5]有学者提出“全球性平衡的知识产权法治”的概念，预期建立效力更高、预

见性更强、可靠性更大的全球性法律环境。这就要求以民族国家为点、双边协定为

线、多边公约为面，去建立多维立体的国际条约体系。国际条约有其不可取代的优

势，但也存在局限，过于灵活并只能在缔约国内适用。但瑕瑜互见，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一旦发现某些条约不合适，本国可以及时提出修改或退出。

三、根据国际条约，制定国内立法

美国在平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际基础上，制定了《知识产权：跨国纠纷

管辖权、法律选择和判决原则》，有效的服务于跨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中国是知识产权大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十分深远，尤其是涉及跨国纠

纷，就必须以国内法为基础，结合我国签署的国际条约，制定与国际法律规则和习

惯接轨又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法律规则。这个过程需要考量各个民族国家对知

识产权的不同需求：发达国家作为强大的知识产权出口国，不仅希望本民族的知识

产权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更希望在他国享受同等的待遇；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

转型期，受研发投入和技术能力的局限，一般不会在民族经济起步阶段设置严格的

知识产权标准，避免国内企业因技术引进和知产保护承受过重的成本与负担。

结语

我国管辖权制度的完善道路从采取单一进路开始显现出多种方法合力的端倪。

任何变革都有两面性，根本是要从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结合理论的优

越性和实践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的交叉重叠，国内外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国家

利益的博弈，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统一，使我们不能企图通过一个规则去排

除所有的不合理性从而避免一切冲突。相反，建立基本涉外知识产权管辖制度的同

时，给予法院灵活的自由裁量权，以应对多变的法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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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知识产权管辖制度的发展方向研究
周宛诗丝

（澳门科技大学 法律系 215200）
[摘 要]管辖权作为国家主权的沿伸，其归属与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休戚相关。纵观国际，当一个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可以根据本国法律条款直接指向内国法院管辖时，

法院有权衡量“便利管辖”和“追求正义”的因素，从而选择适用“不方便管辖”原则，将案件交给外国法院审理，避免司法浪费，同时也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关切；相反，

一个与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案件，即使未纳入本国的管辖范围，法院也可以采用“长臂管辖”原则，扩张管辖权以便获得对该案的审理，甚至适用内国的法律，去

维护本国的利益。由此可见，涉外案件若采取与国内侵权案件相同的单一管辖制度难以满足国际社会上平等主体间务实多变的需求，建立一条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协

调的跨国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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